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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观点 

随着《新固废法》与《新限塑令》各项方案的颁

布，全国范围的禁塑再度升级。理想情况下或会在聚

烯烃新一轮扩产下利空相关产业，但是，在实际情况

下可降解塑料取代一次性塑料的条件极为严苛，利空

之路前途坎坷。 

⚫ 我们的逻辑 

1. 《新固废法》及《新限塑令》分别从供应端和需求

端影响聚烯烃：《新固废法》从全产业链及法律方

面限制一次性塑料的生产、销售及处理，《新限塑

令》则从需求端要求市面减少一次性快餐盒、餐

具、包装袋等的销售。 

2. 理想情况下，法律与意见利空聚烯烃产业：在理想

情况下，至 2020年底可降解塑料或代替聚烯烃下

游 18%的需求，利空聚烯烃产业。 

3. 实际执行效果有待商榷：根据近期走访调查，颁

布禁塑方案的各省市仍以一次性塑料消费为主，

一则从经济性角度来看，可降解塑料成本高昂，

二则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可降解塑料从生产到降

解过程条件苛刻、并不完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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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固废法》及《新限塑令》分别从供应端和需

求端影响聚烯烃 

1.1《新固废法》简介及供需面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29日修订通过的一项法律，简

称《新固废法》，于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该法律基本涵盖聚烯烃中一次性塑料全产业链

的生产、销售、进口及废塑料处理，供应端以限制、禁止为主，而对需求端则采取鼓励减少一

次性消费及引导企业进行合法废塑处理为主的策略。 

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兴证期货研发部 

 

1.2《新限塑令》简介及供需面影响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为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 1月 19日

公布的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起草实施的意见，简称《新限塑令》，多项规定由“限制”转

为“禁止”，直接改变塑料制品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从需求端直接影响聚烯烃行业。 

图 2：《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简介 

 

数据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兴证期货研发部 

 

2. 理想情况下，法律与意见利空聚烯烃产业 

2.1“法”与“令”的互补 

剖析《新固废法》及《新限塑令》中的重要条例，《新固废法》着重限制了上中游固废的

生产、销售、转移与进口，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将地方固废处理与考核、奖惩相挂钩，将固废的

处理上升到法律层面；而《新限塑令》则从终端下游消费入手，以“禁止”为最新标签，从消

费端逐步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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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二者相辅相成，地方政府配合管理上中游生产及销售固废问题，下游

积极配合、逐步禁止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则从长远来看，聚烯烃供应端将面临改革与替代，一

次性需求则将在 5年内逐步被取代。 

图 3：《新固废法》及《新限塑令》呈互补形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兴证期货研发部 

同时，从聚烯烃全产业链角度来看，尤其是聚乙烯，下游至少有 48.8%左右为一次性用

品，包括一次性功能膜、发泡制品等，新版法令对于该部分塑料的生产与消费的打击巨大。 

图 4：聚烯烃产业链角度下新法令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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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利空影响 

《新固废法》的颁布相当于从法律角度和生产角度强调了《新限塑令》对于一次性塑料制

品生产及销售方面的限制。对比旧固废法，该法令不仅对违规行为加强了罚款处罚费用，并且

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执法措施，严格的法律规定让部分抱有侥幸心理

的固废处理违法企业面临更为巨额的损失和法律的严惩，从而促使该部分企业转型，对现有的

聚烯烃一次性塑料生产企业、废塑料处理企业施加压力，不可降解塑料（一次性塑料）的供需

均将逐步萎缩。 

表 1：新旧固废法要点对比 

新固废法规定 原有规定 

第一百一十九条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排放固体废物，

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组

织复查，发现其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的规定按日连续处罚。 

/ 

第一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

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的拘留： 

/ 

（一）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

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

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三）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

者堆放、利用、处置的； 

（四）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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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场所、工具、物品予以查封、

扣押： /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兴证期货研发部 

 

而《新限塑令》则相对较为温和，将禁塑分为 2020年、2022年、2025年三个节点，分阶

段禁止、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并引导企业推广可降解替代品、健全废塑处理环境。但

从长远角度来说，该意见逐步引导一次性塑料需求的退出，中长期利空聚烯烃需求。 

表 2：《新限塑令》要点及意见详情 

要点 意见详情 

禁止生产、销售的

塑料制品 

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

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到 2020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

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到

2022年底，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禁止、限制使用的

塑料制品 

1.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0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

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2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

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成区。到 2025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

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乡

镇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2.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

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年底，县城建成

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

强度下降 30%。 

3.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到 2022年底，全国范围星级宾馆、

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过设置自助购买机、

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到 2025年底，实施范围扩

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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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快递塑料包装。到 2022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

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 2025年

底，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

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在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

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鼓励设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装置，方便群众

生活。推广使用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袋）。建立集贸市场购物袋

集中购销制。在餐饮外卖领域推广使用符合性能和食品安全要求的秸

秆覆膜餐盒等生物基产品、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在重点覆膜区

域，结合农艺措施规模化推广可降解地膜。 

增加绿色产品供给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生产符合相关标准的塑

料制品，不得违规添加对人体、环境有害的化学添加剂。推行绿色设

计，提升塑料制品的安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积极采用新型绿色环保

功能材料，增加使用符合质量控制标准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再生塑料，

加强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发，降低应用成本，

有效增加绿色产品供给。 

规范塑料废弃物回

收利用和处置 

结合实施垃圾分类，加大塑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和处理力

度，禁止随意堆放、倾倒造成塑料垃圾污染。在写字楼、机场、车

站、港口码头等塑料废弃物产生量大的场所，要增加投放设施，提高

清运频次。推动电商外卖平台、环卫部门、回收企业等开展多方合

作，在重点区域投放快递包装、外卖餐盒等回收设施。建立健全废旧

农膜回收体系；规范废旧渔网渔具回收处置。 

加快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倾倒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解决城乡结

合部、环境敏感区、道路和江河沿线、坑塘沟渠等处生活垃圾随意倾

倒堆放导致的塑料污染问题。开展江河湖泊、港湾塑料垃圾清理和清

洁海滩行动。推进农田残留地膜、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清理整治工

作，逐步降低农田残留地膜量。 
 

数据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兴证期货研发部 

 

同时，对《新限塑令》最新意见进行量化处理，预计 2020年底需彻底禁止的塑料制品有

近 930.4万吨，占聚烯烃年消费的 18%，而到 2022年-2025年，被禁止及限制的塑料制品使用

量将达到 1051.1万吨甚至更多。考虑到近年来塑料制品平均年同比增量约在 8%左右，到 2025

年底塑料制品使用量或高达 1544.9万吨。 

在理想情形下，至 2020年底聚烯烃年消费的 18%将因为相关法令消失，这对正进入新一

轮产能扩张周期的聚烯烃行业无疑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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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部分被禁止及限制的塑料制品市场使用量测算 

品种 2020年使用量 E（亿件） 平均单件重量（克） 一次性塑料用量（万吨） 

一次性餐盒 450 80 360 

一次性吸管 460 5 23 

快递塑料袋 835 10 83.5 

快递编织袋 372 100 37.2 

购物塑料袋 10950 5 547.4 

合计   1051.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兴证期货研发部 

3.实际执行效果有待商榷 

以上为理想情况下《新固废法》与《新限塑令》对聚烯烃行业的利空影响，但事实上，相

关法令的实际执行效果有待商榷。 

3.1“去一次性塑料化”执行难度高 

就上海市 9月 29日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而

言，《方案》提出，到 2020年底，全市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餐

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而根据节内至各大区菜市场、超市及饭店走访

观察及匿名咨询，各级人员均未收到明确的相关通知，一次性塑料袋、吸管及餐具仍为消费主

流。 

图 5：上海市部分菜市场塑料袋使用现状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发部 

 

见微知著，睹始知终。上海市刚颁布《方案》，执行效果或未有预料中快，考虑到江苏、

广州等地早已发布相关禁令，虽然各地政府多次开展新闻发布会并下达相关指令，但根据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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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反馈，当前可降解塑料需求提升缓慢，市场仍以使用相对廉价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为主，

“去一次性塑料化”可谓长路漫漫。 

3.2可降解塑料成本高昂，且整体生产流程并不“环保” 

目前市面上可降解塑料主要分为四类：生物可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水降解塑料、光/

生物可降解塑料。其中生物可降解塑料为主流产品。而生物可降解塑料中，PLA、PBAT、

PHA为较为优良的替代品，当前已有部分公司可量产相关可降解塑料。 

表 4：PLA、PBAT、PHA替代性、优点及缺点 

品种 替代 优点 缺点 

PLA 
注塑、薄膜、

片材、纤维 

产率高，流程简短，成本较

低，纯度较高 

原料纯度要求高，部分原料合成工

艺难 

PBAT 
包装、餐具、

农膜 

原料利用率高，生产效率

高，废弃物可再利用 

反应条件苛刻，生产涉及电石法，

生产端能耗、污染较大 

PHA 
医疗器械等高

端制品 

采用微生物基因改良技术，

可快速提高产量 
国内尚无生产条件，成本高昂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发部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经济性角度来看，上述可降解塑料成本远高于当前一次性塑料，PP

及 PE预估在 7-10元/公斤，但 PLA、PBAT价格则超过 20元/公斤，基本为当前原料价格的

两倍以上，且新法令的颁布进一步抬高可降解塑料价格，对于利润微薄的下游来说，快速更换

原材料并不现实。 

从整体产业链来看，即使国内部分公司已可以完成可降解塑料量产，但整体产能（含预建

产能）仅达 440.5万吨，无法满足当前塑料替代需求。从降解角度来看，PLA、PBAT、PBS

仅在“人工堆肥”的条件下才可快速降解，在海水及自然土壤中 52周均未出现明显降解现

象。从生产环节来看，即使可降解塑料相对一次性塑料在产品终端方面可用相对“绿色”的方

式进行降解，但生产流程却并不环保，例如 PBAT生产过程中需使用 BDO（1,4-丁二醇），该

原料生产在我国基本使用乙炔法生产，而乙炔来源于电石，电石生产中的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

污染不亚于一次性塑料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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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可降解塑料分类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兴证期货研发部 

4.总结与展望 

综上，《新固废令》及《新限塑令》颁布的出发点都是促进环保产业发展、遏制聚烯烃行

业中一次性塑料使用和消费的，如果在理想条件下，可降解塑料或将在 2020-2025年中逐步替

代聚烯烃下游塑料制品 18%-20%的消费量，相关产业也在积极提升可降解塑料工艺和产能，

长远来看利空聚烯烃上中游生产商和下游薄利的一次性塑料生产与处理商。 

但从实际角度出发，可降解塑料高昂的价格、从生产到降解的高要求、产商及广大群众的

低接受度都表明，可降解塑料取代一次性塑料的征程还很遥远，或许规范使用塑料制品、安全

分类及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废塑料才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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